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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博士后姓名
	
	进站院系
	

	所进流动站
	
	合作导师
	

	拟进站时间
	
	合同聘期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资助标准
	30万元/年
	国家资助
承担额度
	20万元/年

	
	
	合作导师
承担额度
	万元/年

	
	
	学校出资
承担额度
	万元/年

	经费信息
	项目名称：
项目执行期限：
项目主持人：          同意使用。签名：
项目经费卡号：

	合作导师
意见
	
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所在院系
意见
	
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项目主管
部门意见
	
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人事部门
意见
	
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备注：资助标准最高30万元人民币/年（两年），其中国家资助20万元/年，博士后合作导师和学校原则上以1:1比例配套剩余部分经费。资助内容包括在华的生活开支、住房补助、医疗保险及一次来华往返国际旅费等。合作导师原则上应将两年所需经费一次性交清。博士后延期期间资助标准参照《南京大学专职科研岗位聘用办法》（南字发〔2017〕21号）执行。
